技术要求
（一）编制说明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综合改造提升（二期）项目-室内和室外。
2.工程范围
本工程为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综合改造提升（二期）项目-室内和室外，图纸范围内。
3.编制依据
3.1、2017版《江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版《江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23《江西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
3.2、2023版《江西省园林绿化工程费用定额》；
3.3、材料价格参照南昌市建设工程2026年5月信息价，其余材料参照同期江西省其他地区信息价、同期市场价格；
3.4、江西省建设工程定额综合工日单价：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定额综合工日单价调整为100元/工日；装饰工程定额综合工日单价调整为117元/工日。
3.5、税金执行赣建价（2019）1号文《关于调整江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税率取9%。
4.其他要说明的问题
4.1、运距综合考虑；
4.2、具体做法及样式详见图纸。
（二）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详见附件）
（三）其他要求
1.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安全生产措施费、税金、暂列金、暂估价均属于不可竞争费，不得让利，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供应商须拟派不少于10人的施工团队。
3.材料要求
3.1、地胶依据GB/T 21866检测要求测试，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依据GB/T 11982.1-2015《聚氯乙烯卷材地板》检测要求测试，地胶具有耐磨、防滑、防火、耐消毒液腐蚀。
3.2、板材依据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板材甲醛释放限量值≤0.025mg/m3，甲醛释放限量等级为ENF级；依据GB 18580-2025《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值≤0.05mg/m3，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值≤0.124mg/m3。
3.3、涂料依据GB 30981.1-2025《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1部分：建筑涂料》，需满足内墙底漆及【平涂涂料光泽（60°）≤10GU】的VOC含量≤50g/L，质感涂料、【平涂涂料光泽（60°）＞10GU】、罩光清漆 VOC≤80g/L，甲醛含量≤50mg/kg，苯系物总和≤100mg/kg。
3.4、铝合金符合GB/T 5237.6-2017《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6部分：隔热型材》。
[bookmark: _GoBack]4.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在本项目现场所提供的材料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检测数据表明材料不合格，成交供应商须在3日内更换合格材料，若成交供应商执意使用不合格材料，则该分项工程不计入结算范围，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不退回其履约保证金，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注：以上“技术要求”为实质性要求，必须完全满足，否则响应无效。

